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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配备
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配备工作，保

障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落实，促进行政执法部门（单位）严

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根据《中卫市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规定》要

求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音像记录设备，是指行政执法部门（单

位）及其执法人员，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音像记录所使用的照相

机、录音机、摄像机、执法记录仪、手持执法终端、视频监控等

记录设备和相关音像资料采集存储设备。

第三条 音像记录设备配备应坚持厉行节俭、从严控制、性

能先进、保障需要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各行政执法部门（单位）根据执法需要合理配备执

法音像设备，执法音像设备所需经费，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

纳入本级预算管理。

第五条 配备执法记录仪或者手持执法终端，应当符合以下

配备比例要求（以各行政执法部门（单位）执法实际为基础）：

（一）A类配备标准：适用于执法人员、执法任务和音像记

录执法环节多的行政执法部门（单位），原则上 2人一台；

（二）B类配备标准：适用于执法人员、执法任务和音像记

录执法环节较多的行政执法部门（单位），原则上 3人一台；

（三）C类配备标准：适用于执法人员、执法任务和音像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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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执法环节较少的行政执法部门（单位），根据执法需要合理配

备。

第六条 配备的执法记录仪或者手持执法终端，应当符合以

下技术性能要求：

（一）具备高清分辨率及较高像素，如有执法需要应当具备

适度大广角镜头，能够清晰、准确、完整记录执法过程；

（二）电池容量及存储内存较大，如有执法需要应当具备无

限循环录影功能，能够长时间、不间断进行录音录像；

（三）内置芯片运算速度较快，耗能较低，能够流畅操作，

摄录不卡顿；

（四）摄录文件完整性、保密性较好，如有执法需要应当具

备文件加密功能，能够保证音像记录资料不易删改，真实完整。

如有特殊执法需要，配备的执法记录仪或者手持执法终端还

应当具备防爆、红外夜视、GPS定位、数据无线实时上传等其他

功能。

第七条 对现场执法、调查取证、举行听证、留置送达和公

告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法过程，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音

像记录。

第八条 对查封扣押财产、强制拆除等直接涉及人身自由、

生命健康、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，应当

进行全程音像记录。

第九条 对文字记录能够全面有效记录执法行为的，可以不

进行音像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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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执法音像记录设备按照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实

行管理，各行政执法部门（单位）负责人为本单位执法音像设备

使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。

各行政执法部门（单位）要做好执法音像设备的保管和养护，

指定专人管理，定期对执法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，保持设备整洁、

性能良好。

第十一条 执法音像记录设备最低使用年限为 3 年。照相

机、录音机、摄像机、视频监控设备的使用年限原则上为 8-10

年，执法记录仪、手持执法终端使用年限原则上为 3-5年。

第十二条 使用执法音像记录设备前，应对执法音像记录设

备进行认真检查，保证电池电量和内存存储空间充足，日期、时

间等信息设定准确，保证执法音像记录设备正常使用。

执法音像记录设备因故障不能使用的，执法人员应立即停止

使用并及时报告管理员，由管理员做好登记，联系专业部门进行

维修，不得擅自将设备进行拆装和更换处理。

执法人员应严格按照规程操作，在执法过程中因保管不善或

使用不当造成执法记录仪丢失、损坏的，使用者按原价赔偿。

第十三条 无法正常使用、已损坏的执法音像设备，应由各

行政执法部门（单位）根据实际情况，对设备进行销毁或封存处

理。

第十四条 执法人员应当在执法活动结束后 24小时内，将

执法音像记录导出上传至本单位专用存储设备或“中卫行政执

法”办案平台，实行统一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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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质文字说明材料，注明取证人员、取证时间、取证地点等

信息，将其复制到光盘后附卷归档，与相应的行政执法案卷进行

存储。

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音像资料应当分类分案存储，保存期限

不少于 2年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音像资料，应当按规定

永久保存：

（一）在重大行政、刑事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的；

（二）当事人或者现场其他人员有阻碍执法、妨害公务行为

的；

（三）处置重大突发事件、群体性事件或容易引发争议事件

的；

（四）其他重大、疑难、复杂的行政执法情形。

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部门（单位）应明确专人负责对执法音

像资料进行归档管理，需要调阅、复制现场执法音像资料的，应

当由管理员统一办理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复制、剪接、删改原始行政执法音像资

料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提供或者通过互联网及其它传播渠道

发布。

行政执法音像资料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，

应严格按照保密工作的有关规定和权限进行管理使用。

第十七条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

法记录设备配备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部门（单位）、执法人员及相关人员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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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有权机关依法依规处理，涉嫌违法违纪的，

依法追究责任：

（一）故意删除音像资料的；

（二）擅自借给其他人员使用的；

（三）未按本办法第七条、第八条进行音像记录的，导致发

生涉法信访、投诉或引发网络、媒体负面炒作的；

（四）违反规定泄露现场执法摄录的音像资料内容造成严重

后果和不良影响的；

（五）故意摄录虚假证据信息或对摄录的音像资料进行删

改，弄虚作假的；

（六）非工作原因使用或用于违法违纪活动的；

（七）保管不妥造成执法音像记录设备遗失、被盗或不按照

规定存储致使摄录的音像资料损毁、丢失、并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（八）有其它严重违反音像记录设备管理、使用规定行为的。

第十九条 各行政执法部门（单位）应当根据本办法和执法

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单位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使用管理的具体办

法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1年 5月 6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5月 6日。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中卫市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

备配备办法>的通知》（卫政发〔2017〕113号）同时废止。


